
校務會議提案

根據我國112/6/21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

生成績評量準則進行修正，依修正提出本校「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

組」組織章程修正。本案已先於113/9/3提請校內學生評量輔導小

組會議修正草案，本校「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」組織章程依規定

將章程內提及的[成績評量]一詞均改為[學習評量]，依此校內[成

績單] 更改為[學習表現]。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，自114學年

度開始實施。



我國112/6/21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，國民小
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進行修正



一、本校「學生成績評量輔導
小組」組織章程 修正草案

本校「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」
組織章程

成績評量→更為 學習評量
成績單→ 更改為 學習表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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